




附件 1 

昆明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关于滇池流域水质

目标管理和总量控制优化方案研究（第二期）

管网水质、淤泥、土壤、大气干湿沉降样品等

监测购买服务计划 

 

一、项目名称 

滇池流域水质目标管理和总量控制优化方案研究（第二期）

管网水质、淤泥、土壤、大气干湿沉降样品等监测购买服务计划  

二、购买主体 

昆明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

三、单位性质 

事业单位 

四、资金预算 

300,000.00 元（人民币叁拾万元整） 

资金来源：财政返还经营项目成本（项目名称：滇池流域水

质目标管理和总量控制优化方案研究（第二期）），根据中共昆明

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文件（昆编办通【2014】82号），我院作为
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为完成自身职责，可以采购所需辅助服务项

目。 

五、采购数量 

一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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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购买内容 

滇池流域水质目标管理和总量控制优化方案研究（第二期）

管网水质、淤泥、土壤、大气干湿沉降样品等监测购买服务计划。 

具体包括：疑似污染企业、管网水质、通沟污泥、周边环境

土壤、大气干湿沉降样品等重金属监测，监测指标为 pH、镉、汞、

砷、铅、铜、锌等指标。 

七、承接标准 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，具有法人资格和独

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，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

技术能力，提供年检有效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（营业执照、税

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。 

（二）竞标人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竞标

人须提供未被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证明材料（以查询“信用中

国 （ 云 南 ） http://www.yncredit.gov.cn/ 或 信 用 中 国 

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的结果截图为准”）。 

（三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 

八、采购方式 

竞争性磋商。 

九、服务时间 

2022 年 9月至 2022 年 12月。 

十、服务地点 

昆明市 

十一、质量要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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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有关技术规范的方法标准进行监测。监

测点位及指标以采购方要求为准。 

上述项目拟招选 1 家单位承担本次监测工作，承接单位负责

组建团队开展该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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